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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赵 丽

□　本报实习生 赵婧宜 冯含饴

  8月13日15时30分，四川省彭州市小鱼洞

社区龙漕沟突发山洪。截至当日24时，灾害已

造成7名游客死亡。

  有网友爆料，龙漕沟一直以来都不属于

旅游景点，只是近年来经过一些社交平台及

网红博主的推荐后，才逐渐成为成都周边的

网红打卡点。除了自驾游外，一些旅游公司还

将其列入旅游项目清单对外推荐。

  龙漕沟山洪遇险事件发生后，一些网友

将矛头指向将危险之地打造成“网红打卡地”

的博主和平台，“不出事就朋友圈打卡，出了

事，难道博主和平台就不需要负责吗？”

  近年来，随着露营日趋火热，野山、野水、

野地方成了博主的流量密码，吸引不少游客

为“野趣”前往打卡。但这些地方由于缺乏配

套设施，危险重重，一些事故频频发生。比如

野外旅游探险圈网红“飞鱼”，在独自翻越西

藏昌都的他念他翁山时遇难；不少驴友徒步

进入处于封闭管理的苍山保护区而导致的遇

难事件也时有发生。

  这些野生景点，究竟是怎么火起来的？野

游点网红打卡风何时才能被刹住？

野生景点颇受青睐

未经开发暗藏风险

  “超美网红景点全攻略”“夏日免费踩水

好去处”“太出片了，简直宝藏拍照地”……在

一些社交平台、短视频平台以及旅行游记推

荐平台，这样的旅行推荐语屡见不鲜。不少人

选择旅行目的地时，也习惯先到网上“考察”

一番，参考别人的旅行经验。

  今年7月底，辽宁大连市民刘女士就参加

了这样一场“冒险”。她刷短视频时刷到一个旅

游队伍的集结帖，招队友一同打卡大连的“圣

象天门”。由于心仪已久，她决定加入这支

队伍。

  大连的“圣象天门”是一座造型奇特的巨

型海蚀洞，因其形状宛若一头将鼻子伸入大

海的大象而得名，是一些互联网平台推荐帖

中的“大连宝藏打卡地”。

  刘女士说，虽然风景神奇别致，但通往

“圣象天门”的道路异常艰辛，游客需要穿过

曲折的林间山路，翻越一片碎玻璃、木头、钉

子等废弃建材散落的礁石堆才能到达，且“圣

象天门”所在的海崖高而陡峭，周围分布的岩

石湿滑嶙峋，有些甚至已经松动，有掉落的风

险。“去了才知道，那里不是景点，没有任何防

护措施，爬上去特别费劲，脚下一个打滑就可

能摔跤，跌在石头上，甚至可能掉进海里，但

上去拍照的人特别多。”

  据刘女士回忆，礁石堆外侧立着“此处危

险，请勿入内”的警示牌，但驴友们都视若无

睹，直奔打卡地而去。她后来了解到，大多数

人都是通过互联网平台上的“种草帖”慕名而

来。“去的时间非常重要，只有退潮时才能过

去，必须要提前看好潮汐时间表。我们是早上

去的，下午碰上涨潮就过不去了，就算过去也

可能被困住回不来。”

  湖北武汉市民冯女士也是一位野游爱好

者，她喜欢在周末短暂逃离城市，打卡那些尚

未被太多人发现的“小众野生景点”。今年6月

初，冯女士在社交平台上刷到不少有关罗田

冰臼群的帖子，图中千姿百态的冰臼群勾起

了她的兴趣，她决定去看看。

  罗田冰臼群位于湖北省罗田县所辖河铺

镇与九资河镇交界处的一段高山峡谷中，是

一处尚未被开发的自然秘境。冰臼实则是携

带冰碎屑、岩屑物质的冰川融水对下覆基岩

进行强烈冲击和研磨后形成的石坑，因其形

态酷似古代舂米的石臼而得名。据冯女士回

忆，那里景色很美，但不好找，冰臼在河谷里，

河谷的海拔又低，从位于半山腰的323省道路

过根本发现不了，她向当地人反复打听后才

知道从哪里下去。

  “下到河谷的那段小路特别危险，坑坑洼

洼的，又陡又滑，中间有一个将近90度的斜

坡，要手脚并用才能通过，如果不是轻装上

阵，还穿了防滑鞋，我感觉自己真的会摔下

去。”冯女士说。

  她发现，危险的不只有通往河谷的山路，

还有湿滑的冰臼群。人在各种奇形怪状的石

头上行走绝非易事，稍有不慎就会跌倒磕伤。

“这是没有开发的野景点，所以没有平整的道

路，或者说根本没有路，大家在凹凸不平的岩

石上一边走一边爬，多少都会挂点彩。”

  返程后，冯女士翻看了不少关于罗田冰

臼群的“种草帖”，发现很少有博主在帖子中

提及危险性警示，“我怀疑一些博主都没有去

过这个地点，因为不少推荐文中的话语都大

同小异”。

网络滤镜催热野游

蒙蔽游客忽视危险

  记者在多个社交平台与短视频平台搜索

“野生景点”“野游”等关键词，发现不少网红

博主在推荐各类野游地，有的强调“这里不是

景区也没有门票”，有的强调“人少”“很出

片”，但安全问题甚少提及。

  比如有博主大力推荐海南万宁日月湾附

近的网红打卡点仙女潭，称此处可以徒步、溯

溪、玩水、露营，可以探索不为人知的“秘密路

线”。也有博主在记录帖中写道：“由于池中乱

石很多，游泳施展不开（主要我不敢到深水

区），被石头磕碰了好几次，石头也很滑，踩不

稳，挺危险，在朋友的看护下我游了几圈，感

觉颇为自豪，后来我俩去上方后山探险，路不

好走，一定结伴而行。”然而，此前有报道称，

仙女潭有5米多深，水下礁石锋利，如果从岸

边的石头上跳入潭水，容易发生不测，这里曾

在两年内发生4起溺水死亡事件，而潭边的警

示牌上就写着“禁止游泳，禁止跳水”。

  在网络“滤镜”的粉饰下，不少网友想一

探究竟，在评论区询问“路好开吗？”“他们不

让我进，有什么办法吗？”只有少数去过的人

会在评论区指出这些景点存在安全风险等问

题，“会路过滑坡点，有石头掉落”“没人管理、

垃圾很多、风浪很大”。

  以目前这类话题的“顶流”———“玻璃水”

为例，这个词指的是山中水质清澈如玻璃的

溪流、水塘等。不同于常规风景区中的水域，

“玻璃水”往往意味着人流量少、生态良好、未

被污染，溪水清澈见底，颜色蓝绿，在这里玩

水不仅清凉宜人，而且能拍到好看的照片，符

合时下以社交平台为主渠道搜索、规划旅游

路线的人群喜好。

  通过翻阅相关“玻璃水”的分享帖，记者

发现这些水域往往没有明确的名字和地址，

需要从某村庄、农家乐或附近的公园徒步进

入，要去峡谷、溪流等处还可能需要进行人体

漂流、溯溪、溪降等专业户外运动。一些博主

在介绍这些景点时，清一色地以水质清澈、无

污染、风景好等为宣传点，几乎没有分析地形

地貌，最多只是提到石头上可能有青苔，要注

意防滑。

  “现在所谓的野游景点，只要被博主和平

台推荐，用不了多久就会变成热门打卡地，人

满为患。”一位资深户外玩家对记者说，这些

野游景点因未经开发，往往会有一定的风险，

不适合缺乏户外活动经验的游客。

  北京大学山鹰社资深社员小穆也告诉记

者：“这些未经开发的野地和开发成熟的风景

区相比，整体安全水平较低。风景区有更便捷

的应急处理方式，并且有专业人员提供帮助。”

  更重要的是，野游实际上需要大量专业

知识和严谨的前期规划。

  小穆结合自己在山鹰社探线和带队的经

历分享道：“野外活动最重要的因素是天气。

我们在活动前会准备许多备份路线，在实际

行进中根据当天天气条件调整路线。另外，要

了解所去地方的地形，不同类型的地形有不同

的危险，必须检查这些危险是否存在，规划好

行进路线并测量行进的时长，还要想好应急

方式，包括当地的预警和救援能力。在山区，

还要考虑到路线的陡峭程度和植被的生长情

况，最大程度避免受伤，同时还要考虑一旦发

生伤害，是否可以以及如何安全快速撤离。”

平台如若无序分享

或将共同承担责任

  就这样，有人推荐，有人关注，有人前往，

再加上有的平台疏于审核，如此一来，一个如

“废弃矿洞”般危险的地点就“升级”成了网

红，甚至被描述为“不二之选”。

  受访专家认为，这样的一个个“景点”火

了，不能忽略背后平台推波助澜的作用。当“第

一次进废弃矿洞是种什么体验”等词条出现在

平台首页，很难说不是其推荐机制在起作用。

  某短视频平台内容审核员张莱（化名）向

记者透露，其工作更多是审查视频或文字中

是否存在违法信息和不良信息，而不是检验

信息的真实性。

  “比如违规违法的信息、低俗色情或血腥

恐怖的信息、违反公序良俗的信息，以及泄露

他人隐私和侵犯他人版权的信息等，这些都

是我们要及时发现和处理掉的，而像分享龙

漕沟这种有安全隐患的野生打卡地的内容，

只要其中不存在故意误导他人的虚假信息，

我们就不会对内容作下架或限流处理。”张莱

说，“当然，有些‘种草’内容故意把本不让进

的地方说成景点，把照片上的警示牌修掉，还

把危险的地方描绘得特别安全，这个性质就

不一样了，博主不是为了分享美景或记录生

活，而是想要通过虚假宣传鼓动别人去，这是

肯定要处理的。”

  “只要发现了问题，我们就不会轻易放过，

但内容审核的压力非常大，每天审几千条视频

是常态。仅识别违反平台审核规则的内容就已

经忙到吃不上饭，如果再去辨别内容真伪、判

断信息发布者的意图，恐怕连觉都不用睡了。”

张莱说，所以平台也在鼓励用户举报有问题的

内容，收到举报后都会核实并进行处理。

  在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

朱巍看来，平台的审核权力虽然有限，但可以

发挥平台开放信息反馈的机制和网民的力量。

每一个网民都可以对虚假宣传、恶意引导的内

容进行举报，举报之后平台需尽快受理。此外，

平台可通过大数据分析，对一些内容进行标

注，提醒网民存在风险。在社交平台上传播虚

假内容，吸引更多游客到此游玩的网红博主和

通过算法不断推荐更多网友看到此帖子的平

台，都应承担一定的传播违法信息的责任。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文化法

治研究中心主任郑宁也指出，根据民法典、电

子商务法、旅游法以及《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

理规定》，平台对于危险的行为应该进行安全

提示和内容审核，提醒网友谨慎前往，并通过

算法机制，对这种危险行为不予推荐。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薛军认为，网红

影响力比较大，他们拍摄的技巧和叙述的能力

强，对普通民众比较有吸引力。从法律上讲，如

果明知道自己推荐的地方有一定危险性，那就

得尽到一定义务，首先要做好风险提示，如因

其推荐、诱导，他人从事了一些风险性行为，

则其需承担一定责任。

  “在某些情况下，相关社交平台可能也要

承担侵权责任。如果说是平台上流量比较高

的帖子或视频，推荐的地方发生了这类意外

伤害，平台需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因为像网红

打卡点这类内容，应该考虑到虚拟世界对现

实世界的影响，平台要对可能产生的问题有

一定的预判，采取限流、警示等方式，或者反

馈给地方政府以加强管理措施。”中国传媒大

学教授王四新说。

  他还认为，互联网平台实际上会影响信

息的聚合、散发以及传播后的社会互动，所以

其应当具有审核和监管义务，参与到社会治

安综合治理体系的建设中来。

  而在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王辉

看来，司法实践中，平台如果能够在接到相关

通知时及时把相应信息下架，一般认为其尽

到了应尽的义务，不会判令其承担相应责任。

  “平台守土有责，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技

术对用户发布的内容审核分析，及时发现‘野

景区’背后隐藏的巨大风险和消费者安全隐

患。要在明显的区域提示，此地未经旅游主管

部门批准，没有安全保障设施，属于未开发地

带，平台不建议前往，并提醒用户其他发布者

的意见不代表平台观点。”中国人民大学法学

院教授刘俊海说，平台不能以网友分享为由，

规避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

  薛军则认为，平台对网络上发布的信息

具有一定审查义务，但不能把平台责任无限

扩大。平台要有开放信息反馈的机制，比如

“废弃的矿坑”充满危险，接到投诉举报后，平

台要对发布者进行相应约束，对诱导性的视

频进行打标或者下架处理。

明知风险仍要参与

游客自行承担损失

  也有受访专家提出，如果游客在明知参

与特定活动存在一定风险的情况下，仍自愿

参与其中，在这种情况下，游客一般要自己承

担相应的损失。如果有相关组织者，则组织者

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一些玩家或组织会

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中发布一些自行发现的、

未经商业开发的路线中的“奇观”，如“玻璃

水”溪流、溶洞、峡谷等；考虑到所去地点处于

深山之中，这些路线往往包含溪降、溶洞探

险、溯溪等专业户外运动。有的玩家询问后表

示可以一同前往或支付一定费用“求带玩”，

费用包括交通、教练报酬等。

  记者在某社交平台上看到一位专攻探

洞、溯溪的博主，探险地点包括贵州地区的溶

洞、湖南省内未开发的峡谷等。该博主在评论

区对网友回复称，他从事水利专业，具有救援

资质，这些溶洞和峡谷有不少是自己依据地

图找到的，因为所探之地往往处于深山之中，

行进路线中会包含溶洞探险、溯溪、人体漂流

等专业户外运动。

  在他的评论区，经常可以看到询问参加

方式和价格的网友。这位博主表示，只要是天

气允许、凑够一定量人数，就可以带团前去；

但他也强调，没有专业人士的情况下不建议

去，未开发的天然溶洞具有危险性。

  对此，小穆根据经验给出的意见是“这类

帖子多半是由具有一定经验和专业知识的人

撰写的”，但这些地方也只适合这类专业人

士，“新手或者缺乏经验的人最好远离这些地

方。同时，在参加此类活动之前一定要仔细了

解带队人的相关信息”。

  “根据民法典规定，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

险的文体活动，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

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

责任；但是，其他参加者对损害的发生有故意

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郑宁说。

  中国未来研究会旅游分会副会长刘思敏

认为，规避一些危险行为，个体加强“自律”是非

常重要的。比如，个人应该对互联网信息有自

己的基本判断，对自然充满敬畏，在公共场所

对他人有同理心，自觉遵守相应法律法规等。

  “游客自身也要树立理性安全文明消费

理念，不要追风赶热点，尽量选择正规旅游景

点，保证安全。”刘俊海说。

是谁催生了野生景点旅游热
记者调查“小众”风光背后的危险

  ● 近年来，随着露营日趋火热，野山、野水、野地方成了博主的流量密码，吸引不少游客为“野趣”前往

打卡。但这些地方由于缺乏配套设施，危险重重，一些事故频频发生

  ● 网红影响力比较大，他们拍摄的技巧和叙述的能力强，对普通民众比较有吸引力。从法律上讲，如

果明知道自己推荐的地方有一定危险性，那就得尽到一定义务，首先要做好风险提示，如因其推荐、诱导，

他人从事了一些风险性行为，则其需承担一定责任

  ● 如果游客在明知参与特定活动存在一定风险的情况下，仍自愿地参与其中，在这种情况下，游客一

般要自己承担相应的损失。如果有相关组织者，则组织者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滤镜》 漫画/高岳


